
招 标 说 明 

一、招标名称：组织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学生参加 2020 年春季游学活动 

二、参与投标机构需具备的基本要求： 

1．资质要求：机构需有至少 4 年开展研学交流活动的经验。机构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产、停业，或者

投标资格被取消的情况，没有骗取中标或者违约等问题。 

2．安全要求：在以往开展业务的过程中，机构没有发生过任何涉及出团的安全问题；针对不同境外

交流活动，机构均有成熟而可行的风险规避预案，保证各种问题均由相应的解决措施；有制度和措施保证

出团师生的人身、财产及交通等安全。 

3．业务要求：公司开展中学生游学课程的时间必须在 4 年以上；随行导师须有 3 年以上的带队经历，

且业务熟练，经验丰富，具备全面的游学场地所涉及的文化知识，有较强的组织沟通能力，能从容处理可

能遇到的各种问题；需提供随行导游的资质证明材料，导游出行时必须统一着装，无特殊情况和学校批准

中途不得更换导游。 

4．信誉要求：能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该机构能为交流师生提供快捷、周到的服务，能很好地满足学校

师生的合理要求，在业界有较好的声誉；严格履行合同，不随意调整、删减活动内容。 

三、交流机构需提供的服务内容 

内容包括：课程活动的行程设计；课程项目研究指导及提供研究资源；课程内容学习和实践；专业的

保险办理；车票预定；酒店和住宿安排；行前安全及课程培训；带团出行；协助十一学校一分校做好课程

活动结束后的总结评估等。 

四、出行时间 

4 月底 5 月初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五、招标路线及课程实施建议意见 

1．路线设置以年级为单位，1-5 年级 2 天短线和 6-8 年级 5 天长线，不同年级不同路线。具体路线

学校会根据报名情况，直接发给符合条件的公司。学校寒假前会通知有资质的公司制作标书，开学初的

招标公司见面会、上交标书时间另行通知。 

2．学校在游学前不提供预支费用，活动结束后根据评价结果支付（评价方式详见附件）； 

3．报销结算发票需提供“社会实践活动费”的项目名称；公司与发票为同一单位。 

六、报名上交资料： 

（一）、报名时需扫描的材料要求（每份材料的复印件均需盖公章，请按下列序号的顺序扫描，并合成一

个 PDF 文件） 

1． 公司简介（需盖公章）； 



2．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证明材料（介绍函、法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等）（需盖公章） 

3． 公司资质证书 （需盖公章） 

4． 公司营业执照 （需盖公章） 

5． 主责此次投标负责人的联系方式（需盖公章） 

（二）、电子版附件表格；纸质或者电子版课程设计方案、游学手册。 

说 明： 

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有权要求查验投标机构提供证明材料的原件，以确保资质材料的真实性。 

 


